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山高环能               公告编号：2024-082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株洲市瑞赛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召开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株洲市瑞赛尔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聚焦餐厨有机废弃物处理及废弃食用油脂资源化利用业务整体战略发展

规划，公司下属公司山高十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十方”）拟

以现金方式收购自然人赵亮、张郴林合计持有的株洲市瑞赛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株洲瑞赛尔”或“目标公司”）100%股权，并取得目标公司全资子公

司株洲市善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善瑞”或“项目公司”）100%股

权。本次股权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20,190,959.07 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株洲瑞赛尔 100%股权，株洲瑞赛尔与株洲善瑞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该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股东 

姓名：赵亮 

身份证号码：2107251977********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 

就职单位：深圳市圳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手

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自然人股东 

姓名：张郴林 

身份证号码：2202041970********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港莲路******** 

就职单位：株洲瑞赛尔董事长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手

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株洲市瑞赛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3206784354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浩 

营业期限：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文化路 8 号综合楼 302 号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专项设计服务；环境治理业；环保信息的咨询服务；节

能技术推广应用；环保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清洁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销

售；环境保护项目的投资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赵亮持股 95%，张郴林持股 5%。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8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0,793,077.56 97,988,107.17 

负债总额 113,761,390.32 127,558,967.21 

应收账款总额 2,830,793.92 835,151.27 

净资产 -32,968,312.76 -29,570,860.04 

项目 2024年1月-8月（经审计） 2023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592,850.42 19,392,198.59 

营业利润 -1,803,501.89 -2,965,063.51 

净利润 -3,397,452.72 -2,500,610.90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数，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中兴华审字（2024）第 48018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 2024 年当期净利润中包含了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营业外支出

2,044,743.68 元，主要为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2,013,033.61 元。除此之外，

项目公司 2024 年补提历史借款利息 400 万元，如剔除上述影响后，项目公司当

期盈利。 

4、其他情况说明 

株洲瑞赛尔下属公司株洲善瑞与公司存在经营性往来。2024 年 5 月 10 日株

洲善瑞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控十方（湖南）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署《车辆租赁协

议书》，合同期限 1 年，合同总价 94,480 元，截至目前该款项尚未支付。除前

述情况，公司与株洲瑞赛尔不存在经营性往来，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

助等情况。同时目标公司《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财务资助等情形，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目标

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情形。 

目标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亦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

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收购方）：山高十方 

乙方 1（出让方 1）：赵亮 

乙方 2（出让方 2）：张郴林 

丙方（目标公司）：株洲瑞赛尔 

丁方（项目公司）：株洲善瑞 

第 1 条 交易方案 

各方同意，收购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出让方 1 持有的目标公司 95%股权及出

让方 2 持有的目标公司 5%股权。收购完成后，收购方直接持有目标公司 100%

股权并间接持有项目公司 100%股权。 



 

第 2 条 标的股权交易对价 

各方确认，结合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结果，收购方受

让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20,190,959.07 元。 

第 3 条 标的股权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 

3.1 标的股权交易对价按照如下约定支付： 

3.1.1 第一笔标的股权转让款：即标的股权交易对价的 20%即 4,038,191.81

元。自协议生效起 10 日内，由收购方代扣代缴出让方应承担的股权交易对价金

额所对应的个人所得税后，将第一笔标的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支付至出让方的指

定账户。 

3.1.2 第二笔标的股权转让款：即标的股权交易对价的 10%即 2,019,095.91

元。交割日后，收购方应当自出让方促成项目公司取得一期技改项目所需要的主

要政府审批手续等条件之日起 10 日内，将第二笔标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出让方

指定账户。 

3.1.3 第三笔标的股权转让款：即标的股权交易对价的 40%即 8,076,383.63

元。交割日后，收购方应当自出让方同时满足双方协议约定的消缺事项之日起

45 日内，将第三笔标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出让方指定账户。 

3.1.4 第四笔标的股权转让款：即标的股权交易对价的 30%即 6,057,287.72

元。交割日后，收购方自出让方满足协议相关约定条款之日起满 360 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第四笔标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出让方的指定账户。 

3.1.5 各方同意，自收购方向出让方支付最后一笔标的股权转让款前 5 个工

作日内，各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核算标的股权交易对价。 

第 4 条 交易先决条件 

4.1 各方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交易的先决条件

同时也属于本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以下列全部条件的满足或对该等条件负有义

务的一方已获得相对方的书面豁免为前提： 

4.1.1 收购方就本协议涉及的标的股权转让事项已经过其自身及其股东方内

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和/或股东大会决议（如需）； 

4.1.2 出让方已促成本协议涉及的标的股权转让事项经过目标公司内部有权

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和/或股东决议（如需）； 



 

4.1.3 出让方已促成株洲市城市管理局对本次交易及项目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收购方出具书面同意文件。 

4.1.4 出让方已促成本协议约定相关意向协议各方签订主体按照协议附件内

容签订了相关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投资款退还协议）。 

4.1.5 出让方已促成项目公司在税务部门完成增值税即征即退相关手续的办

理，项目公司可以根据相关规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100%退税比例的优惠政策，

为免疑义，项目公司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的时间以项目公司实际收到第一笔增值税

退税款项之日为准。 

第 5 条 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目标公司和项目公司在过渡期内的收益归其各自所有，亏损由出

让方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或项目公司或收购方补足。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和项目

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不得减少注册资本等负面影响目标公司和项

目公司净资产的行为；上述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收益及亏损，以第三

方机构出具的截至交割日的审计报告中记载的对应数据为准。 

第 6 条 违约责任 

6.1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日，未经收购方同意，出让方就标的股权转

让或目标公司就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与除收购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进行接洽、磋商、

谈判、达成意向协议或签订任何文件，则收购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出让方、

目标公司、项目公司应当自该情形出现之日起 10 日内向收购方支付标的股权交

易对价 20%的违约金，并承担收购方为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而委托第三方中

介机构对目标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的相关费用和其他费用。 

6.2 交割日前，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向交易对方支

付相当于第一笔标的股权转让款 20%的违约金，如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

对方无法通过违约金予以弥补的损失。 

第 7 条 其他 

本协议经甲方、丙方、丁方共同加盖公章且乙方 1、乙方 2 共同签字捺手印

后成立，本协议相关条款自本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除前述条款外本协议其他约

定条款自本协议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尚未正式签署，主要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目标公司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

年 10 月 21 日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4）第 48018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

估，以 2024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并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中铭评报字（2024）第 16119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株洲

瑞赛尔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380.00 万元，评估价值 3,550.00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

面价值评估增值 1,170.00 万元，增值率为 49.1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07.33

万元，评估价值 1,407.33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972.67

万元，评估价值 2,142.67 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1,170.00 万元，增

值率为 120.29%。 

本次交易价格以审计、评估结论为基础，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价格最终确定为人民币 20,190,959.07 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存

在关联交易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株洲瑞赛尔在环保领域深耕多年，位于湖南省“长株潭”核心经济区，整体人

口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可期，未来餐厨垃圾量有保障，项目所在地餐厨垃圾含油

率较高，2024年5月6日，项目公司餐厨垃圾政府补贴由142元/吨调高至273元/吨。

2015年3月2日项目公司与株洲市城市管理局签订了《株洲市餐厨废弃物处理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年限为30年（含建设期），特许经营范围为株洲

市中心城区（包括天元区、芦淞区、荷塘区、石峰区、云龙示范区），项目公司

餐厨废弃物处置产能为150吨/日（技改完成后餐厨垃圾处理能力为200吨/日）。

通过本次交易的实施，公司可以实现餐厨处理业务的跨区域发展，提升公司市场

占有率、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

争能力。 



 

八、报备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3、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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